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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政治义务证成的三重逻辑

赵玉霞　 卞绍斌

[摘　 要] 　 政治义务证成面临的困难在于:既要确证政治权威及其普遍约束力的正当性根

据ꎬ又必须阐明公民何以应当服从现实而具体的统治关系ꎮ 康德政治哲学通过区分并融贯正当性

与合法性两个层面ꎬ为破解这一关键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ꎮ 在正当性层面ꎬ道德自律所蕴含的自

我立法与服从法则的双重向度ꎬ为个体服从国家权威确立了规范前提ꎬ奠定了国家正当性的道德

根基ꎻ在合法性层面ꎬ通过对所有权与公共法权的同构性进行先验演绎ꎬ阐明统治关系的先天规范

根据ꎬ由此克服经验性辩护路径所导致的困境ꎮ 在此意义上ꎬ捍卫平等法权的正当国家与公民的

爱国义务能够彼此兼容ꎬ合法的统治关系也有助于实现国际法权和世界主义ꎬ爱国主义与世界主

义由此相得益彰ꎮ 厘清康德政治义务学说中存在的多重逻辑结构与深层价值关切ꎬ不仅可以有效

回应西蒙斯等学者的质疑ꎬ而且能够突破既有理论局限ꎬ为讨论当代政治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

参照ꎮ
[关键词] 　 康德ꎻ 道德自律ꎻ 法权同构ꎻ 爱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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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民服从其所属国家统治的道德义务”①ꎬ政治义务概念具有双重维度:一是基于义务属性

要求国家具备公平正义等普遍正当性(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二是基于政治特性强调公民与国家间特殊的合

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纽带ꎮ②然而ꎬ既有的关于政治义务的研究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方面ꎬ相关研究侧重于

普遍正当性ꎬ如功利主义、公平原则理论主张具备最大功利或正义属性的国家是“配得”义务的条件ꎬ
但其无法解释“如何从一种一般性的道德要求出发ꎬ来推出一种特殊性的道德要求”③ꎻ另一方面ꎬ部
分研究侧重于论证特殊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法性ꎬ认为个人对国家的同意与感激等是承担政治义

务的基本依据ꎬ但其难以证明这些“特殊束缚”④何以能够支撑起普遍性义务ꎮ 上述困境引发了诸多学

者对政治义务概念的怀疑ꎮ 例如ꎬ阿普尔鲍姆(Ａｒｔｈｕｒ Ｉｓａｋ Ａｐｐｌｂａｕｍ)提出ꎬ“合法性不需要服从的义

务”⑤ꎻ毛兴贵指出ꎬ“将主要的道德原则用来解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ꎬ都会导向对政治义务的怀疑

立场”⑥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康德学界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资源ꎮ 其中ꎬ格雷戈尔(Ｍａｒｙ Ｇｒｅｇ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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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ꎬ“彰显人格性的自律是一切义务的来源”①ꎮ 盖耶(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强调ꎬ“法权义务(政治义务)是
道德理论的重要部分”②ꎮ 克莱因戈尔德(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与史蒂茨(Ａｎｎａ Ｓｔｉｅｔｚ)进一步指出ꎬ康德

学说不仅阐明了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的可能性③ꎬ而且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性

提供了充分的道德依据ꎮ④ 基于此ꎬ笔者试图阐明康德政治义务证成的思想方案及其当代效应:首
先ꎬ借助人性目的与法权观念的联结ꎬ表明道德自律为国家强制提供正当性ꎻ其次ꎬ基于国家与个人法

权的同构性ꎬ分析国家与特定公民间的统治关系ꎻ最后ꎬ通过回应道德自律与对具体国家的忠诚义务

如何兼容阐明正当性与合法性何以兼容ꎮ

一、道德自律:国家正当性的规范性基础

在沃尔夫(Ｒｏｂｅｒｔ Ｗｏｌｆｆ)看来ꎬ康德式的道德自律是人类作为承担道德责任的主体的基本特征ꎬ
即要求人类“自我决定”———“他们能够选择自己应该如何行事”⑤ꎮ 在此意义上ꎬ“似乎没有办法解

决(康德式)个人自律与一般认定的政府权威之间的冲突”⑥ꎬ以至于无法基于道德自律的人性特征证

成国家存在的合理性ꎮ 笔者认为ꎬ这一论断源自沃尔夫对康德自律观念的误读ꎮ 在康德那里ꎬ道德自

律固然有反思判断与自我负责的含义ꎬ但真正的道德自律绝非单纯强调“谁”在判断ꎬ而是更加强调

“如何判断”ꎮ 具体而言ꎬ自主的道德判断即你应当这样行动ꎬ就好像你的准则同时应当作为一切理

性存在者的普遍法则一样ꎬ这就要求行动的准则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原则:一是自然原则ꎬ即行为准则

必须能够成为普遍法则ꎻ二是人性目的原则ꎬ即将他人与自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ꎮ⑦ 这就意味着ꎬ道
德自律既包含着确立自身行动法则的自我立法向度ꎬ也包含着使自身行动与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服从

法则向度ꎮ⑧ 因此ꎬ沃尔夫不但误解了康德道德自律中的自我立法向度ꎬ而且忽视了服从法则向度ꎬ
从而使道德自律沦为自我决定的主观任性表达ꎮ

一方面ꎬ康德认为自我立法即“独立于外部强加原则以及产生规则的能力”⑨是人类成为目的自

身的依据ꎮ 康德强调ꎬ自由意志是使人类成为目的本身ꎬ享有高于其他生物的道德主体地位的保障ꎬ
也是确证人性尊严的前提ꎮ􀃊􀁉􀁒 而这一自由意志最为关键的表征就是人类能够为自身立法ꎮ 因此ꎬ自
我立法与人的道德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可概括为:自我立法是人类具有自由意志的表征ꎬ也是人类作

为目的的必要条件ꎮ 康德对此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指出:“你要这样行动ꎬ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

的人性ꎬ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ꎬ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ꎬ而绝不只是手段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自我立法应当是所有人运用纯粹实践理性或者联合的意志确证普遍法则的能力ꎬ这
就意味着所立之法并非出于“我”的法则ꎬ而是出于“所有人”意志联结的法则ꎮ􀃊􀁉􀁔 自我立法也不在于强

调“自我”这一个体性的人性特征ꎬ而是强调联合的意志或者公共自律的主体间性的视角ꎮ 关于这一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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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找到更有力的文本依据:“只有所有人的一致的和联合的意志ꎬ就每个人关于

所有人ꎬ并且所有人关于每个人决定同样的事情而言ꎬ因而只有普遍联合起来的人民意志ꎬ才能是立法

的ꎮ”①这也是康德提出“整个自然界都服从于某个人类的意志ꎬ除了自然界中的其他人类”②这一论断的原

因ꎮ 所以ꎬ自我立法中的自我并非沃尔夫式的个人ꎬ而是人类既独立于自然又联合所有人的主体间性本质ꎮ
另一方面ꎬ基于道德自律的行动必然是服从普遍法则的行动ꎮ 康德认为ꎬ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感性

冲动、主观偏好等非理性因素ꎬ使人的欲求能力不能完全由理性制约ꎬ这就导致现实中人的任性“虽
然受到冲动的刺激ꎬ但不受它规定ꎻ因此本身不是纯粹得到ꎬ但却能够被规定从纯粹意志出发去行

动”③ꎮ 为了确保人类行为受理性意志的制约ꎬ就要对人类行为施加以下两个层面的强制:其一ꎬ外在

的强制人们的行为准则符合法权法则ꎬ实现形式上的合法则性ꎻ其二ꎬ内在的强制人们的行为准则符

合伦理法则ꎬ达成目的上的合法则性ꎮ④

基于此ꎬ康德进一步论证了法权法则必然依赖外在强制的原因ꎮ 在他看来ꎬ法权本质上“只涉及

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的外在的、确切的实践关系”⑤ꎮ 这一“个体间的关系特征”⑥要求法权法则以

个人自由普遍化为根据并以此判断行为的合法则性ꎮ 同时ꎬ实践性关系表明ꎬ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

符合法权法则ꎬ无需考察每个人任性背后的内在动机ꎬ只需评判个人任性的呈现是否与法权法则相契

合ꎮ 这两方面的特征要求一个公开且公共的法权原则制约着人的外在自由ꎬ这也是从法权概念阐明

公共法权或者国家权威的内在根据ꎮ
在此基础上康德指出ꎬ国家以捍卫并实现所有人平等的法权为根本关切ꎮ 国家乃是“一群人在

法权法则之下的联合”⑦ꎬ是使个人自由“普遍协调成为可能的外在法律的总和”⑧ꎮ 这一规定揭示了

国家作为法权共同体的本质特征ꎬ即通过普遍实施法权法则ꎬ实现每个人的外在自由与他人的和谐共

存ꎮ 康德认为ꎬ国家的公共福祉不仅指物质生活的富足或社会秩序的安定ꎬ而且体现为“通过法律保

障每个人的自由的那种有法律的宪政”⑨ꎮ 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康德国家观的核心要义:国家所确立

的公共强制并不是要求个人不运用自己理性能力的盲目服从ꎬ而是由每个人联合的意志所确证的普

遍法权原则的公开化与实证化ꎬ并始终以实现每个人的法权自由为根本目的ꎮ
通过剖析康德道德自律的自主性特征与法则强制的内涵ꎬ可以发现道德自律与国家权威之间并

不存在沃尔夫所说的理论张力ꎬ恰恰相反ꎬ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ꎬ道德自律必然指向一个由普遍法

则强制的社会秩序ꎮ 而在法权领域ꎬ这一强制主要依靠普遍法权原则得以实现ꎬ它通过确立人的行为

准则的形式合法性ꎬ确保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权自由ꎮ 作为基于法权原则所构建的公共强力体系ꎬ国
家始终以实现法权法则所捍卫的普遍自由为目的ꎮ 由此ꎬ我们从道德自律的本质内涵出发ꎬ基于任性

的强制性要求ꎬ证成了以捍卫自由法权为核心关切的国家强制理论ꎬ由此可以反驳沃尔夫关于政治义

务与道德自律不相容的错误观点ꎬ进而阐明国家正当性的道德自律根基ꎮ

二、合法性论证:个人与国家法权的同构性演绎

以往旨在证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特殊联结的合法性理论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论困境ꎬ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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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为代表的“同意论”受制于“政治义务到底建立在谁的同意基础之上”这一根本难题①ꎬ因此难以

构建稳固而持续的统治关系ꎻ“团体性义务”理论中的共同体身份虽然符合我们的经验直觉ꎬ但是仅

能解释特定群体内部的联结ꎬ“还不足以推出这个人就对自己的国家负有道德上的责任”②的结论ꎻ
“感激理论”与“公平原则”理论虽然能确证利益分配者和受益者之间的功利关系ꎬ但是无法有效区分

公民与侨民的本质差异ꎬ从而也就难以确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特定政治关系ꎮ 概言之ꎬ上述致

思路向都是将统治关系的规范基础诉诸经验性因素ꎬ因此既不能确保公民与统治者之间建立稳定而

对等的规范联结ꎬ也难以解释公民何以对其祖国而非其他国家产生特殊的政治义务ꎮ 也就是说ꎬ仅有

经验性的统治联结还不能为普遍政治义务提供充分的根据ꎬ因此必须转向一种以先天规范结构为基

础的国家－公民关系ꎮ
另外ꎬ传统的合法性理论存在以下明显的理论误区ꎬ即它们往往将公民与其祖国的统治关联简单

地理解为某个人与某一特定国家之间的特殊关联ꎬ因而片面强调祖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特殊性ꎬ以此

凸显祖国对于其公民的意义ꎮ 然而ꎬ这一思路忽略了公民身份的独特性质ꎮ 在政治义务的讨论语境

中ꎬ“为什么服从 Ａ 国而非服从 Ｂ 国”这种选言论证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ꎬ因为公民身份与普通社团

成员身份的性质存在根本差异:公民通常是以非自愿的方式处于特定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中ꎬ而非像加

入某俱乐部或某协会那样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ꎮ 因此ꎬ政治义务的核心问题并非阐明为何选择这个

而非那个国家的理由ꎬ而是证明公民与其祖国之间的联结能否在规范意义上支撑祖国赋予其公民服

从的义务ꎮ 这就意味着ꎬ寻求政治义务的合法性根据不需要比较国家之间的差异性ꎬ而是需要阐明一

种能够确证义务关系的存在于国家与公民、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普遍性因素ꎮ 换言之ꎬ唯有通过揭示这

种联结的普遍约束性ꎬ才能有效回应政治义务的合法性问题ꎮ
康德正是运用先天统治联结来证成国家对臣民的普遍性统治ꎮ 具体而言ꎬ他明确将共同体身份、

利益分配等经验性因素视为服从统治带来的次生后果ꎬ而非构建统治关联的根本依据ꎬ认为只有在赋

予公民平等的自由法权的国家里ꎬ公民才有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ꎬ这一观念才是体现合法统治的“祖
国的思维”③ꎮ 康德指出ꎬ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在理智和法权意义上将自己视作由共同的母亲(共和

国)所生④ꎬ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康德的合法性统治的本质因素———基于法权的联结ꎮ
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ꎬ康德通过论证法权条件ꎬ揭示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统治关系的先天根

据ꎮ 这种先天联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先验事实之中:其一ꎬ地球的球面形态这一物理现实使

所有人处于相互共存、彼此关联的空间关系中ꎬ从而决定了人类的外在自由必然协调一致而非孤立自

处ꎻ其二ꎬ在缺乏公共法权的自然状态下ꎬ人类先天地处于非正义或无法权状态ꎬ具体表现为人们不是

和平共处而是处在各种形式的对抗之中ꎬ即使在力量暂时均衡的情况下ꎬ人们所获得的东西也仅仅是

暂时的⑤ꎬ不能称为合乎法权的ꎮ 也就是说ꎬ在康德这里ꎬ法权的真正存在以公共法权的存在为前提ꎮ
因此ꎬ康德认为ꎬ如果一个人不想放弃所有的法权ꎬ那么他就必须坚持公共法权原理的首要原则:人们

必须走出各行其是的自然状态ꎬ“并与所有其他人联合起来ꎬ服从一种公共法律的外在强制ꎬ因而进

入一种公民状态ꎬ亦即在其中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法权ꎬ并通过充足的权力去分享它”⑥ꎮ
关于这一先天的统治关系ꎬ康德主要通过个人法权与公共法权的同构性予以阐释:个人法权只有

在国家中才能实现ꎬ国家法权建构不过是个人法权联合的体现ꎮ 也就是说ꎬ个人作用的发挥不能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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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独立存在ꎮ① 具体而言ꎬ康德精确区分了法权的两种类型ꎬ即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获得的法

权ꎮ 前者是不依赖于一切法权行为而天生归于每一个人的法权ꎬ后者是需要实施法权行为才可能获

得的法权ꎻ前者是内在的“我的”和“你的”ꎬ后者则是外在的“我的”和“你的”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ꎬ
人生而具有的法权仅仅是从尊重每个人的人性的道德诫命中产生的理念性原则ꎬ它赋予人们独立地

位并使人们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ꎮ② 这就意味着ꎬ依据法权的

严格定义ꎬ真正意义上的法权只能是获得的法权ꎮ 因此ꎬ“法权与国家的同构性”论证实质上可转化为

“获得的法权实现何以必然预设国家”的问题ꎮ 鉴于公共的正义(国家)作为保护、交换与分配三重正义

的统一体③ꎬ分别通过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制展开ꎬ并对应于根据法律占有对象(作为任性的质料)
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④ꎬ因而上述问题最终可表述为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制何以导致

了获得的法权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ꎮ
首先ꎬ就可能性而言ꎬ康德指出ꎬ若仅承认经验性占有而否认理知占有ꎬ则当人暂时离开某地或放

下所持之物时ꎬ外物便重回无主状态ꎬ从而使人的外在自由完全依附于对外物的现实控制ꎬ最终导致

外在自由的自我取消ꎮ 这一结果显然与外在自由原则相悖ꎬ因而这种情形是不能成立的ꎮ 由此可见ꎬ
即使并未经验性地持有某一对象(理知占有)ꎬ也可将其看作法权上的“我的”ꎮ 与此同时ꎬ当我向他

人宣称该对象是“我的”时ꎬ实质上是将“放弃使用我的任性的某些对象”的责任强加给所有其他

人⑤ꎬ而这种赋予责任的意志只能来自于“一个普遍的、外在的(亦即公共的)、伴有权力的立法之下的

状态”⑥ꎬ即公民状态ꎬ因此ꎬ获得的法权的可能性必然要求预设公共法权ꎮ
其次ꎬ就现实性而言ꎬ获得的法权必须通过某种外在的法权行为来实现ꎮ 这一行为以经验占有作

为理知占有的“图型”而获得表现形式ꎮ 具体而言ꎬ先于他人对某一对象实施的先占行为ꎬ表明主体

已对该对象作出了任意规定ꎬ且未伤害或妨碍其他人的法权ꎮ 通过标明、公开宣告、设立界标等方式ꎬ
在空间维度上表征占有行为ꎬ由此排他性占有获得了可感知的形式ꎮ 但仅有先占与标明仍不足以完

成法权获得ꎮ 作为“获得的最后一个因素”ꎬ要求“每个人都有责任与我的任性保持一致”⑦ꎬ从而赋

予先占、标明以法权效力ꎬ由此导向一种规定所有人的法权自由形式的公共法权秩序ꎮ
最后ꎬ就必然性而言ꎬ既然理知占有与外在获取行为均以公共正义为前提ꎬ那么对法权的最终判

断必然诉诸公共司法ꎮ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论”中ꎬ康德以“通过一种公共的司法权的判决而

来的主观上有条件的获得”为题ꎬ深入探讨了公共司法对获得性法权的意义ꎬ意在表明法权判决需要

关涉多方意志的协调与互动ꎬ例如捐赠、借贷与索回等行为ꎬ均需由独立于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公共法

庭依据普遍法权原则作出裁决ꎬ方能确保获取的正当性ꎮ 据此ꎬ获得性法权唯有在公共司法的最终判

决中方能获得确证ꎬ这也体现了基于国家法权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ꎮ
由此ꎬ法权与公共法权的同构性⑧表明ꎬ公共法权提供了一个使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获得的法权得

以实现的普遍一致性法则ꎬ这构成了个人必然服从国家的合法性依据⑨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法权因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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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结国家与个人的纽带ꎬ也是公民必然服从国家的依据ꎮ 这就意味着ꎬ公民的政治服从并非基于经

验欲望偏好ꎬ而是源于理性的法权结构所决定的先验义务ꎮ

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兼容性:以爱国义务为例证

康德对政治义务的证成包含两个密切关联的理论维度:一方面ꎬ道德自律证明了国家存在的普遍

正当性ꎻ另一方面ꎬ法权同构性阐明了公民与其祖国间的统治关系ꎮ 然而ꎬ为了确切地证成政治义务ꎬ
还要阐明这两个理论维度能够真正协调一致ꎬ即基于道德自律的普遍正当性证明能够与服从某一具

体国家的特殊统治义务相融合ꎮ 然而ꎬ在西蒙斯、麦金太尔等当代政治哲学家看来ꎬ康德的这两部分

内容仍然存在张力ꎮ 西蒙斯认为ꎬ康德将国家正当性的理由提高到合法性理论之上ꎬ“根据人们所应

该选择的东西而非人们的实际选择来评价制度”ꎬ以至于“把对国家的一般性评价作为唯一的制度评

价范畴”ꎮ① 与其类似ꎬ麦金太尔更激进地批判道ꎬ康德式的道德立场(道德自律)无法使属于特定国

家的公民对祖国有所偏倚ꎬ而只能让他们站在一个独立于所有国家的超然立场上ꎬ对所有国家展开中

立性评价ꎮ② 这些批评实质上指向一个核心问题ꎬ即康德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与其对特定国家合法

统治的论证之间存在理论张力ꎬ从而使普遍正当性理论难以与表现政治义务的“政治”属性的爱国义

务相契合ꎮ 这一批评直指政治义务理论存在的根本困境ꎬ即如何调和普遍正当性与特殊合法统治之

间的张力ꎮ
西蒙斯认为ꎬ赋予公民平等法权的国家充其量仅仅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好国家ꎬ这并不意味着公

民应当加入或者服从这一国家ꎬ因此康德的这种国家正当性理论不能证明某个公民应当服从某一特

定的国家ꎮ 西蒙斯还指出ꎬ唯有洛克式的同意论ꎬ即以公民的同意这一具象行为表达公民与特定国家

之间联结合法性的理论ꎬ才能有效证成公民对特定国家的义务ꎮ 这里暂且不论洛克式的“同意”的虚

妄性与代际难题ꎬ而是沿着西蒙斯的理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ꎬ即康德对正当宪政的论述是否包含类似

“同意”这种表达公民与某一具体国家联结的理论要素? 回答是肯定的ꎮ 当康德说我们应当服从宪

政国家时ꎬ这不仅是对合法权国家的一般肯定ꎬ而且证成了公民对祖国的特定义务ꎮ 上文中阐述的个

人与公共法权的同构性演绎ꎬ不仅可视为合法权国家的普遍性标准ꎬ而且可以理解为个人与其所属国

家“彼此亏欠”的相互关系ꎬ即个人只有在特定国家中享有法权ꎬ他们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平等公民ꎬ
这就是对该国负有特定的服从义务的表现ꎮ 也就是说ꎬ当我们说公民对某一国家负有政治义务时ꎬ这
与康德所说的“我与他人不可避免地共存”“源始共联”等法权先验条件相一致ꎬ都表达了“我”对可能与

“我”发生关联的人负有“相互亏欠”的义务关系ꎮ 因而ꎬ对康德而言ꎬ服从正当的国家已然包含了“服从

那个让我成为其治下公民的祖国”的命题ꎮ 这就意味着ꎬ在康德的理论视域中ꎬ公民对其所构建的正义

国家(祖国)负有爱国的义务ꎮ 因此ꎬ西蒙斯对康德正当性理论的批评是不恰当的ꎮ
对于麦金太尔的批判同样可以基于上述论证作出回应ꎮ 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自

然条件下的个体”③ꎬ既然公民生存于其中的合法宪政使他们享有自由、平等、独立的法权ꎬ从而能够

在法权意义上成为目的而非他人的手段ꎬ那么他们作为这一国家的公民ꎬ就有充分的依据对国家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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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西蒙斯:«正当性与合法性»ꎬ毛兴贵译ꎬ«世界哲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麦金太尔指出ꎬ道德哲学的立场有五个核心主张:“一、道德是由那些任何理性人在某些理想条件下都会赞同的规则构成ꎻ二、

这些规则为对立且互竞的各个利益施加约束并在它们当中保持中立———道德本身并不是任何特殊利益的表达ꎻ三、在各种对立且互

竞的关于人类最好生活方式的信念之间ꎬ这些规则也应保持中立ꎻ四、提供道德主题及其主体的单位是人类个体ꎬ在道德计算中ꎬ每个

人只能算作一个ꎬ没有人可以算作更多ꎻ五、道德主体的立场由对这些规则的忠诚组成ꎬ它对于所有道德主体来说都是同一个ꎬ就此而

言它与所有社会特殊性无关ꎮ”([美]麦金太尔:«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ꎬ曹帅译ꎬ载«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 ５ 辑ꎬ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２５１ 页ꎮ)
张新昌、黎正芳:«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三重维度探究»ꎬ«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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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义务ꎮ 正如史蒂茨精辟地指出的ꎬ正是因为“公民所获得的那种自由ꎬ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善”ꎬ
所以“我们有理由仅凭公民身份本身这一事实来表明民主团结和公民忠诚”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在康

德这里ꎬ公民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份资格ꎬ其中蕴含了公民对他们所构成的国家所负有的具体义

务ꎮ 例如ꎬ作为公民应当与其他公民一起确立“普遍联合起来的人民意志”ꎬ参与国家立法ꎬ参与并支

持自由选举ꎬ维护国家的持续稳定运转ꎬ不得制造暴动或谋反ꎬ积极参与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等ꎮ②

这表明ꎬ作为共同体成员应积极参与公共法权构建与公共治理实践ꎬ这本身就证明了共同体成员对自

己所属的国家负有特殊的爱国义务③ꎬ从而确立其对祖国的偏倚性与优先性态度ꎮ
康德所说的爱国义务与麦金太尔的“可能会蜕变为极端爱国主义”④的主张存在本质区别ꎮ 康德

不认同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掠夺邻国的做法ꎬ而是以实现国际法权、永久和平为根本目的ꎬ并以人

性目的为标准平等对待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公民ꎮ 康德指出ꎬ尽管在建立国际联盟之前ꎬ战争可能是解

决国家间冲突的无奈选择ꎬ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发动战争ꎬ一切战争的发动只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现有的

东西ꎬ而不能带有获得的目的ꎬ因为后者会引发国家间的持续对抗ꎮ⑤ 而且无论是主动发动战争还是

被动防卫ꎬ都应尊重每个国家公民的自由法权ꎬ不得将本国公民看作获胜的手段而利用他们ꎬ也不允

许掠夺和奴役敌国公民ꎮ 因此ꎬ康德的爱国义务所引发的对祖国的偏倚性和优先性与麦金太尔的不

加批判反思的忠诚存在根本区别ꎮ 康德仅支持以维护和平、捍卫法权秩序为目的的正义战争ꎬ这使康

德的爱国义务成为一种批判反思的、爱好和平的政治义务ꎮ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ꎬ康德实现了爱国主义

与世界主义深层统一ꎮ
传统观点认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对立关系ꎬ特别是在激进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

理论视域中ꎬ爱国义务常常被视为与世界主义相互排斥ꎬ甚至主张“只有在民族国家内(才有)实现自

由民主原则的现实希望”⑥ꎮ 其中的原因是这些理论将公民的爱国义务等同于一种无理由的偏倚情

感ꎬ而忽视了国家统治是否正当这一关键因素ꎬ从而使公民面临两难选择的道德困境ꎮ 然而ꎬ在康德

的理论体系中ꎬ合法的公民宪政必然要求构建一个能够减少国家间战争、崇尚和平的正当的共和国ꎬ
从而推动建立加强国家间合作乃至组成联盟的国际法权秩序ꎮ 康德指出:“如果(在这种宪政中只能

如此)为了决定是否应当开战ꎬ需要有国家公民的赞同ꎬ那么ꎬ再自然不过的是ꎬ既然他们必须为自己

战争的一切苦难(诸如自己去战斗ꎬ从其自己的财产中提供战争的费用ꎻ艰苦地去改善战争遗留下来

的破坏ꎻ最后ꎬ再不幸不过的是还要自己承担一笔使和平本身变得苦涩、由于紧接着临近总是发生的

新战争而绝无法清偿的债务)作出决定ꎬ他们将为开始一场如此糟糕的游戏而思虑再三ꎮ”⑦这段话清

晰地表达了共和制政府的和平倾向ꎬ即当战争的决定权掌握在将要承受战争代价的公民手中时ꎬ理性

的公民必然会慎重考虑战争的得失问题ꎬ从而倾向于选择和平解决纷争的方案ꎮ 正是基于这一机制ꎬ
康德的爱国义务与世界主义理想不仅相互兼容ꎬ而且相互促进ꎮ 正如克莱因戈尔德所指出的ꎬ合法的

公民宪政有助于促进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目标ꎬ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国家统治的稳定性ꎮ 持世界主义

观点的爱国者越多ꎬ支持共和政体的人就越多ꎬ就越能促进自由、权利和世界和平事业ꎮ⑧ 在这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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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娜􀅰史蒂茨:«自由的忠诚»ꎬ童志超、顾纯译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３３ 页ꎮ
参见[德]康德:«康德政治哲学文集»ꎬ李秋零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９４、９６、１１７ 页ꎮ
参见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ꎬ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３１.
高景柱:«论爱国义务的证成问题»ꎬ«伦理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德]康德:«康德政治哲学文集»ꎬ李秋零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１１９ 页ꎮ
[德]安娜􀅰史蒂茨:«自由的忠诚»ꎬ童志超、顾纯译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２０—２１ 页ꎮ
康德:«康德政治哲学文集»ꎬ李秋零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２２５—２２６ 页ꎮ
参见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ꎬ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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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循环中ꎬ爱国主义不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ꎬ而是对合法宪政秩序的忠诚ꎻ世界主义也不再是抽象的

理想ꎬ而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政治目标ꎮ

四、结语

综上所述ꎬ康德政治义务理论在以下三个层面具有独特优势:首先ꎬ在道德基础层面ꎬ康德将国家

正当性的根基锚定在人类的道德自律人格上ꎬ主张人的道德性体现为受自身所制定的理性法则的制

约ꎬ而国家作为这一法则的实现机制成为尊重人格尊严、保障自由法权的公共权威ꎻ其次ꎬ在政治建构

层面ꎬ康德政治义务理论通过先验演绎论证了国家与个人基于法权统治的联结ꎬ揭示了二者的先天同

构性ꎬ即公共法权体系是个人外在自由的必然预设ꎬ由此区别于以往基于经验因素的统治关系的联

结ꎬ也论证了国家统治的先天必然性ꎻ最后ꎬ康德政治义务理论通过缓和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ꎬ
既表明了康德政治义务的当代适用性ꎬ也证成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统一ꎮ 因此ꎬ康德的政治义务观念

既具有普遍义务的道德基础ꎬ也包含先天的统治关系建构ꎬ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

一ꎬ确立了政治义务的可能性和必然性ꎮ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Ｙｕｘｉａꎬ Ｂｉａｎ Ｓｈａｏ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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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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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ｌａｙ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Ｋａｎｔ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ｉｇｈｔ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ꎬ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ｅｑ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ꎬ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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